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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征信客户授权书（2022版）
尊敬的客户：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签署本授权书前，仔细阅读本授权书各条款（特别是黑体字条款），关注您在授权书中的权利、义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人同意并授权：贵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采集并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本人个人信息和包括信贷信息在内的信用信息（包含本人因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不良信息）。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贵行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办理涉及本人的业务时，有权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打印、保存本人的信用信息，并用于下述用途：（请在对应的授权用途前打√）
□ 审核本人贷款、贷记卡（含专项分期）、准贷记卡申请及贷后管理；
□ 对本人作为贷款、贷记卡（含专项分期）、准贷记卡申请的担保人、配偶、其他关联人进行资信审查及对相应业务的贷后管理；
□ 对本人作为授信、贷款申请的组织或机构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担保人、企业经营者、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人进行资信审查及对相应业务的贷后管理；
□ 对本人作为特约商户申请、按揭楼盘合作申请的组织或机构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出资人、企业经营者、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人进行资信审查及对相应业务的风险管理；
□ 向本人提供的贵行合法经营范围内的其他业务:                           。
三、如果贵行超出本授权书范围进行数据报送和查询使用，则贵行应承担与此有关的法律责任。本授权书自本人签字之时起生效，有效期至本人本次申请的业务终止之日或该业务未获批准之日止。
四、若涉及本人在贵行业务未获批准办理，本授权书无须退回本人，但贵行应依法处理前述资料。
五、本授权书内容与相关业务的合同条款不一致的，无论相关合同在本授权书之前或之后签署，均应以本授权书的内容为准，但相关合同条款明确约定是针对本授权书内容所做修订的除外。

特别提示：您可通过建行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等渠道依法查询我行基于上述授权条款采集并报送的信用信息，对遗漏的、错误的信息有权向我行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如您对建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可向经办行或拨打建行95533客户服务与投诉热线咨询、反映。如您对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处理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4008108866客服电话进行咨询、反映。

本人声明：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并已特别注意字体加黑的内容。贵行已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条款予以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本人自愿作出上述授权、承诺和声明。

本人姓名（签字）：
证件名称：□居民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完整填写空白项内容。）
